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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免、抵、退”税计算方法包括基本计算公式 5
个，判断应退或免、抵计算公式2个，还有免、抵、退不得免

征和抵扣税额的计算。其计算过程繁杂、计算公式中的概

念模糊且相互交织、计算公式中很多专业术语与税法中

的概念不符，这是困扰正确理解“免、抵、退”税含义并较

难计算的原因所在。

一、“免、抵、退”税相关术语释义

1. 免抵退税额，是理论上允许退付给出口企业最高

的进项税额的总额度，但不一定等于企业实际可以退税

的数额。因此，“免抵退税额”只是计算纳税人出口货物可

免抵退的“参考数”，其实质是规定的出口退税的最高限

额。为什么要规定退税的最高限额呢？当企业一次性购料

而分次领用时，会有部分材料负担的进项税额形成库存，

此进项税额不属于退税的范围，此时就必须确定一个理

论退税额的尺度，用此尺度与“当期的应纳税额”相比，才

能确定出“应退税额”。

免抵退税额=出口货物离岸价格×外汇汇率×退税率

公式①
该计算公式存在的问题是：

（1）“免抵退税额”这一术语表述不准确。“免抵退”税

中的“免”是在出口销售环节免征增值税，其后是“抵”、

“退”税额的计算，因此建议把“免抵退税额”改为“抵退税

额”更为合适。

（2）此计算公式有悖出口货物免抵退税政策的宗旨。

我国出口货物免抵退税政策在计算“当期免抵退税不得

免征和抵扣税额”和“当期免抵退税额”时，以出口货物的

购买价格为依据计算得到，因出口货物的离岸价格通常

高于其购买价格，使用离岸价格会使“当期免抵退税额”

大于货物在出口之前已缴纳的进项税额，导致多退税，对

国家造成损失。用出口货物离岸价格计算“当期免抵退税

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又会使出口企业多抵减进项税

额，造成少退税，对出口企业造成损失。在“免、抵、退”税

很多计算公式中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2.“当期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是“退税率”

小于“征税率”时形成的不能抵扣也不能退付的进项税

额，这部分将结转到产品的销售成本去，要将其剔除掉。

在不考虑免税原材料时：

当期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出口货物离岸

价格×外汇汇率×（征税率-退税率） 公式②
3. 两个抵减额。

（1）免抵退税抵减额，出口货物所耗用进口的原材

料、零部件、燃料、动力等是免税购进的，没有支付进项税

额，要剔除不该享受抵扣的免税原材料。计算退税时要区

分免税与非免税的原材料。

免抵退税额=公式①-免抵退税额抵减额 公式③
免抵退税抵减额=免税购进原材料价格×出口货物退

税率 公式④
（2）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是对计算出的当期

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的一次再抵减。

当期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公式②-免抵退

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 公式⑤
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的抵减额=免税购进

原材料价格×（出口货物征税率-退税率） 公式⑥
存在的问题：在公式③与公式⑤中，“减数”是以免税

购进原材料的价格计算的，而“被减数”却以出口货物离

岸价格计算的，显然存在前后计算口径不一致的问题。

4. 当期期末留抵税额，是指本期内销货物的销项税

额小于进项税额的余额，不足抵扣的部分，留待以后可以

继续抵扣的税额。当期期末留抵税额若大于当期免抵退

税额，则意味着已税原材料形成库存或生产的产品没有

生产企业出口货物“免、抵、退”税问题研究

步 瑞

（广东白云学院财经学院 广州 510450）

【摘要】我国对生产企业出口货物增值税实行“免、抵、退”税方法，其计算方法与会计处理一直存在着争议。本

文对“免、抵、退”税方法的原理、运用及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用图示的方法比较形象地剖析其应用，并提出解决问

题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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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销售出去，此原材料负担的进项税额就要留抵转入

下期。

5.“免抵退税额”与“免抵税额”一字之差但含义不

同。“免抵退税额”是出口货物“退税的最高限额”，而“免

抵税额”是指出口货物的进项税额从内销纳税额中收回

的那部分，是通过“抵”的方式退给企业，因此“免抵税额”

改为“抵税额”更为合适。

二、“免、抵、退”税当期应纳税额公式的实质

当期应纳税额=当期销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当

期内销货物的销项税额-当期内销货物的进项税额）-（当

期外销货物的销项税额（0）-当期外销货物的进项税额）

如征税率与退税率不相等时，外销货物进项税额中

有一部分不能退税，公式变为：

当期应纳税额=（当期内销货物的销项税额-当期内

销货物的进项税额）-（当期外销货物的进项税额-当期免

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的税额）

前括号的含义是生产企业向税务机关缴纳的内销货

物的增值税；后括号的含义是出口货物应退的税额，是税

务机关应该退库的。这样一缴一退的过程，体现了“抵”的

实质。

三、“免、抵、退”税原理的图示解析

税法与纳税实务对“免、抵、退”税的计算方法不同，

本文用图示先对税法规定进行解析，再对纳税实务进行

解析。

销售货物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内销，一种是外销。

内销的销项税额图示中用“销项”表示，外销的销项税额

为“0”，图示中略。国内购进原材料负担的进项税额分为：

①内销产品负担的进项税额，图示中用“进（内）”表示。

②外销产品负担的进项税额，图示中用“进（外）”表示。

（一）税法“免、抵、退”原理的图示解析

1. 企业只有内销没有外销时，包括三种情况：

（1）内销的销项税额＞内销的进项税额，说明期末要

上缴增值税。

（2）内销的销项税额=内销的进项税额，说明期末不

需要上缴增值税。

（3）内销的销项税额＜内销的进项税额，说明本期进

项税额没有抵扣完，留待下期继续抵扣。

2. 企业只有外销没有内销时，包括两种情况：

（1）外销的销项税额=0，征税率=退税率，外销货物耗

用原材料的进项税额全退。

（2）外销的销项税额=0，征税率＞退税率，外销货物

耗用原材料的进项税额只能部分退回，部分不能退。

3. 企业既有内销又有外销，并且征税率=退税率，包

括三种情况：

（1）内销的销项税额>内销的进项税额+外销的进

项税额，说明内销大于外销，没有退税额，当期要上缴增

值税。

（2）内销的销项税额<内销的进项税额+外销的进项

税额，外销的进项税额抵顶剩余的是退税额，当期没有上

缴的增值税。

（3）内销的销项税额<内销的进项税额，说明外销大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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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内销，内销的进项税额没抵扣完的是留抵数额，外销的

进项税额不需要抵顶，当期没有上缴的增值税。

4. 企业既有内销又有外销，并且征税率>退税率，包

括三种情况：

（1）内销的销项税额>内销的进项税额+外销的进

项税额，说明内销大于外销，没有退税额，当期要上缴增

值税。

（2）内销的销项税额<内销的进项税额+外销的进项

税额，外销的进项税额抵顶剩余的部分是退税额、部分是

不得抵扣的税额，当期没有上缴的增值税。

（3）内销的销项税额<内销的进项税额，没抵扣完的

进项税额是留抵数额，外销的进项税额不需要抵顶，说明

外销大于内销，当期没有上缴的增值税。

（二）纳税实务中“免、抵、退”原理的图示解析

税法中规定予以抵顶、退税的税额是对原材料中负

担的进项税额，但实务中抵顶、退税的税额是通过离岸价

格估算的，当期免抵退额图示中用“免抵退”表示，并把上

期留抵的数额考虑在内，征税率≥退税率，图示是综合反

映的，包括三种情况：

1. 内销的销项税额>上期留抵进项税额+内销的进项

税额+免抵退税额，说明内销大于外销，没有退税额，当期

要上缴增值税。

2. 内销的销项税额<上期留抵的进项税额+内销的进

项税额+免抵退税额，说明外销大于内销，抵顶剩余部分

中一部分是退税额、一部分是不得抵扣的税额，当期没有

上缴的增值税。

3. 内销的销项税额<上期留抵进项税额+内销的进项

税额，内销的进项税额没抵扣完的是留抵税额，免抵退税

额不需抵顶，其中无抵顶的部分是全部退还，其余部分是

不得抵扣的税额，当期没有上缴的增值税。

抵扣

退税

余额：小于0

进
（外）

进
（内）

销
项抵顶

不得抵扣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全退

抵扣
销
项

留抵

进
（内）

余额：小于0

免抵退 无抵顶

不得抵扣

上期留抵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全退税？

抵扣 销
项

留抵

进
（内）

余额：小于0

进
（外）

无抵顶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进
（内）

抵扣

销
项

余额：大于0

进
（外）

抵顶

不得抵扣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全退

抵扣 销
项

留抵

进
（内）

余额：小于0

进
（外）

无抵顶

不得抵扣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进
（内）

抵扣
销
项

余额：大于0

免抵退
抵顶

不得抵扣

上期留抵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退税

免抵退

余额：小于0

抵扣进
（内） 销

项

抵顶

不得抵扣

上期留抵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116·2014.5上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财会月刊□
四、“免、抵、退”税法规定与纳税实务操作的矛盾及

解决方法

例：某生产企业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出口货物征税

率为 17%，退税率为 13%。2013 年 10 月国内购进原材料

200万元，进项税额为34万元，已通过认证。该材料的耗用

情况为：企业内销货物耗用原材料 40%，出口货物耗用原

材料 60%。该企业生产的产品当月全部销售，本月内销货

物不含税 100万元，出口货物折合人民币 200万元，假定

上月没有留抵税款。

（一）“免、抵、退”税法理论的解释

（二）纳税实务中“免、抵、退”税计算的结果

两种方法的计算结果不同，是由于税法理论的规定

与纳税实务本身存在差异，税法理论规定出口退税是退

的原材料的进项税额，而纳税实务中出口退税是按离岸

价格计算的。

（三）理想条件下“免、抵、退”税额的计算及改进

1. 生产企业对原材料可划分用于内销和外销货物所

耗用的原材料，并能准确计算内销和外销货物各自应负

担的进项税额。

2. 退税率等于征税率，生产企业可以很准确地计算

“免、抵、退”税额。接上例，无免税购进原材料，原材料均

是当期购进且取得扣税凭证，则生产企业外销货物免税

额=200×17%=34（万元），出口退税=200×60%×17%=20.4
（万元），内销业务应缴增值税额=100×17%-80×17%=3.4
（万元），即可抵的税额，因此最终可退的税额=20.4-3.4=
17（万元）。

3. 如果当期原材料没有耗用完，转到下期继续生产，

可以将原材料的进项税额按照内销和外销货物数量的比

例进行分配，分为本期与库存两种情况来分配原材料的

进项税额。

接上例，生产企业当期购进的原材料200万元共可生

产产品 100 000件，本期外销产品 60 000件，收入 200万

元，原材料价值=200×60 000/100 000=120（万元），耗用

原材料负担的进项税额=34×60 000/100 000=20.4（万

元），内销产品 20 000 件，收入 100 万元，原材料价值=
200×20 000/100 000=40（万元），耗用原材料负担的进项

税额=34×20 000/100 000=6.8（万元）。

则：生产企业出口退税=120×17%=20.4（万元），内销

业务应缴增值税额=100×17%-40×17%=10.2（万元），即可

抵的税额，而可退的税额=20.4-10.2=10.2（万元）。因此，

库存产品 20 000件，耗用原材料的进项税额=34-20.4-
6.8=6.8（万元）。

4. 如果上期原材料没有耗用完，转到本期继续使用，

可与本期购进的原材料一起，按照期初结存、内销和外

销、库存产品数量的比例分配原材料的进项税额。

接上例，生产企业期初库存原材料40万元，进项税额

是 6.8万元，可生产产品 20 000件。当期同样国内购进原

材料 200万元，进项税额 34万元，共可生产产品 100 000
件，因此原材料可生产产品=100 000+20 000=120 000
（件）。本期外销产品60 000件，耗用原材料负担的进项税

额=（34+6.8）×60 000/120 000=20.4（万元），内销产品数量

为 20 000 件，收入 100 万元，耗用原材料负担的税额=
（34+6.8）×20 000/120 000=6.8（万元）。

则：生产企业出口退税为20.4万元，内销业务应缴增

值税额=100×17%-6.8=10.2（万元），即可抵的税额，最终

可退的税额=20.4-10.2=10.2（万元）。库存产品40 000件，

耗用原材料的进项税额=34+6.8-20.4-6.8=13.6（万元）。

（三）现实条件下“免、抵、退”税额的计算

在企业实务中，当期的原材料很难准确区分是生产

内销货物耗用的还是外销货物耗用的，并且购进同一批

次原材料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同一张发票，在申报出口

退税时很难申报，因此采用国家纳税实务中的“免、抵、

退”方法来计算。

项 目

出口货物对应的
销项税额

当期免抵退税不得
免征和抵扣税额

当期应纳税额

免抵退税额

当期应退税额

当期免抵税额

纳税实务中“免抵
退”税计算的结果

200×0%=0（万元）

200×（17%-13%）=8
（万元）

17-（34- 8）- 0=- 9
（万元）

200×13%=26（万元）

9 万元＜26 万元，应
退税9万元

26-9=17（万元）

备 注

“免”税34万元

＜0，不纳税

“退”税9万元

“抵”税1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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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出口货物对应的
销项税额

出口货物耗用原
材料的进项税额

出口货物抵顶的
进项税额

内销货物对应的
销项税额

内销货物耗用原
材料的进项税额

内销货物应纳的
增值税额

未抵顶的税额

当期不得免征和
抵扣税额

税法中“免抵退”税
计算的结果

200×0%=0（万元）

200 × 60% × 17% =20.4
（万元）

200 × 60% × 13% =15.6
（万元）

100×17%=17（万元）

200 × 40% × 17% =13.6
（万元）

17-13.6=3.4（万元）

15.6-3.4=12.2（万元）

20.4-15.6=4.8（万元）

备 注

“免”税34万元

允许“抵顶”的
部分

“抵”税3.4万元

“退”税12.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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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免、抵、退”税方法改进思考

（一）“免、抵、退”税计算方法存在的问题

1. 计算公式多、计算过程复杂且较为抽象，不好理

解，在计算“应退税额”、“免抵税额”时逻辑混乱，实务操

作时也较难。例如有免税购进的原材料时，如果库存管理

不当无法分清哪些是免税购进哪些是纳税购进时，则工

作量会很大。

2.“免、抵、退”税方法意在贯彻“未征不退”的原则，

然而“免抵退税额”计算的设计有违此原则。退税是对原

材料进项税额的退税，而计算公式用离岸价格来估算退

税，在生产产品过程中发生增值，此增值部分未交过增值

税，出口退税时退了未交的税，会导致多退税。

3. 对出口货物没有真正实现“零税率”。前面的论述

已明确只有在征税率等于退税率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实

现零税率。征税率与退税率不等时，两者之间的差额要转

到产品的成本中，这违背了出口退税的原则。因此，我国

的出口货物并没有真正实现“零”税率，而只是一种“超

低”的税率。

（二）“免、抵、退”税计算方法的改进建议

1. 改革思路：以购进原材料为基础，预计生产产品的

数量，用内销、外销和库存产品数量的比例分配耗用原材

料的价格，对应分配原材料的进项税额，然后分别核算内

销应纳税额和出口应退税额，将内销和外销分开计算后

再比较确定抵扣的数额与可退的数额。

2. 计算步骤：

第一步：计算出口环节免税额。

免税额=离岸价格×外汇汇率×征税率

第二步：计算内销、外销和库存产品耗用原材料的价

格，进而计算其对应产品负担的进项税额。

内销产品耗用原材料的价格=（本期期初库存原材料

购进价格+本期购进原材料价格）×内销产品数量/全部产

品的数量

内销产品负担的进项税额=内销产品耗用原材料的

价格×增值税税率

外销产品耗用原材料的价格=（本期期初库存原材料

购进价格+本期购进原材料价格）×外销产品数量/全部产

品的数量

外销产品负担的进项税额=外销产品耗用原材料的

价格×增值税税率

库存产品耗用原材料的价格=（本期期初库存原材料

购进价格+本期购进原材料价格）×库存产品数量/全部产

品的数量

库存产品负担的进项税额=库存产品耗用原材料的

价格×增值税税率

第三步：计算“当期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

和“当期免抵退税额”。

当期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外销产品耗用

原材料的价格×（出口货物征税率-退税率）-免抵退税不

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

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外销产品耗

用原材料的价格×（出口货物征税率-退税率）

第四步：计算当期内销货物的应纳税额。

当期内销货物的应纳税额=内销货物的销项税额-内

销货物的进项税额

第五步：计算当期出口货物的可抵税额。

可抵税额=外销货物负担的进项税额×（退税率/征税

率）或：=外销货物耗用原材料的价格×退税率

“实际抵顶税额”分以下三种情形，可利用前面的图

示加以说明：①当内销货物应纳税额大于零，可抵税额小

于内销货物应纳税额时，实际“抵”顶税额=可抵税额。

②当内销货物应纳税额大于零，可抵税额大于内销货物

应纳税额时，实际“抵”顶税额=内销货物应纳税额。③当

内销货物应纳税额小于零时，实际“抵”顶税额=0。
第六步：计算应退税额。

（1）当内销货物应纳税额大于零，可抵税额小于内销

货物应纳税额时，实际“抵”顶税额=可抵税额，且无退税

额。

（2）当内销货物应纳税额大于零，可抵税额大于内销

货物应纳税额时，实际“抵”顶税额=内销货物应纳税额，

退税额=可抵税额-内销货物应纳税额。

（3）当内销货物应纳税额小于零时，实际“抵”顶税额

=0，退税额=可抵税额，留抵税额=内销货物的进项税额-
内销货物的销项税额。

六、总结

从以上分析可知，只有当生产企业出口货物适用的

退税率为 17%时，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免税，退税率小

于征税率时，出口货物所耗用原材料等的进项税额必然

存在一个差额不能抵掉或退掉。因此，生产企业要做好

出口退税的筹划工作，筹划好内销和外销商品的比例。在

实际工作中，生产企业为了准确预测内销和外销产品的

数量，要对原材料管理到位，做到“分批分用”、“专料专

用”，再利用笔者提出的公式计算“免、抵、退”税就会比较

简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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